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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摊摊煤煤气气罐罐““超超龄龄””，，市市民民心心里里发发毛毛
虽可反复使用，但不可忽略其使用年限

商商河河交交警警进进入入““汛汛期期””执执勤勤模模式式
加大雨天道路巡逻管控力度

本报7月8日讯（通讯员 刘志海 记者 刘
慧） 随着雨季的到来，降雨量持续增加，道路交
通事故也将进入多发期。为预防和减少夏季雨季
道路交通事故，商河交警结合辖区实际，采取多
项措施，切实提高预警能力，做好雨季道路交通
秩序管理，有效预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商河交警结合往年汛期道路交通管理经验，
充分考虑天气变化对辖区道路造成的不利影响，
召开专题会议，部署汛期隐患排查工作，下发《汛
期安全隐患排查方案》，全面开展汛期安全大检
查，对隐患点段进行全面摸排和分析，填报《汛期
安全隐患排查统计表》，同时开展信息研判工作，
明确重点防范交通隐患路段，制定有效应对方案
和措施，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从而有效预防和遏
制强降雨天气等自然灾害引发的交通安全事故。

自7月6日起，商河交警进入“汛期”执勤模式，
各勤务中队进一步加大雨天道路巡逻管控力度，
通过开启警灯、利用高音喇叭喊话等方式，警示
过往车辆注意交通安全。在248、316两条省道和济
乐高速延长线设立多处执勤点，并加大事故多发
路段的夜间管控力度，督促驾驶人减速慢行注意
交通安全。

同时加强对客车的管控，向客车驾驶人提示汛
期安全驾驶注意事项，并对过往客车做到逐一检查
登记，严厉查处客运超员、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

近日，很多市民纷纷给本报“有事您说”打
来电话，反映现在很多路边小吃摊都用罐装液
化气当燃料，虽说简单方便易携带，但摊主们
对待煤气罐的态度却着实让市民有点心里发
慌。炎炎夏日，有些摊主不但不给裸露在外的
煤气罐做防晒措施，反而还将煤气罐放置在驾
驶位置上，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虽然煤气
罐接受太阳烘烤不会引起爆炸，但是也不宜长
时间接受暴晒，夏天一定要放置在阴凉处。据
了解，煤气罐的使用期限只有15年，并且每四
年须做一次定期“体检”，确保煤气罐可以正常
使用。

文/片 本报记者 刘慧

小摊多用煤气罐 市民担忧安全性

7月2日下午3时左右，记者走访
了商河县的几大街道，发现在街道
周边集中了很多各式各样的小吃摊
点，像肉夹馍、鸡叉骨、油炸火烧等
等。肉夹馍、煎饼果子这样的小吃摊
点都是利用蜂窝煤作为燃料进行制
作的，但像油炸火烧、鸡叉骨等耗油
量大的摊位，一般都是使用罐装液
化气为燃料。

记者发现，这些使用罐装液化
气为燃料的摊贩，确实存在市民反

映的一些问题。有一些摊主将煤气
罐在露天放置，并且没有任何的防
晒措施。虽说各个摊位会利用树叶、
太阳伞等工具遮阳，但夏季的气温
颇高，一般都在三十摄氏度以上，就
算是树荫、太阳伞下的温度也不会
很低，若此时用手去触摸煤气罐，煤
气罐的表面是有一些烫手的。

再有一些摊主可能图方便，或者
因为制作过程中要用的工具太多而
位置有限，就把煤气罐随便往地上一

放，还有的摊主将煤气罐放置在三轮
车的驾驶位置，四周也没有任何的遮
挡物，让人确实心里有点发慌。

“我基本上每天都在银河路小
市场这边走，在小市场大门口这边
停驻了很多的小摊小贩，平时我们
家也会在这买点东西吃。”市民刘女
士说，但是看到那些被太阳晒着的
煤气罐刘女士心里就发毛，“路过这
里我都赶紧走，有些煤气罐我看都
锈了，又有太阳晒着，真是不安全。”

气罐表面锈迹斑斑 摊主称定期检测

经过一处卖油炸火烧的摊位，
摊主王女士家的煤气罐已经有些生
锈。但王女士说，对于夏天用气她也
很注意，“冬天的时候我基本都是一
次充25斤气，现在天气热了，一次也
就是充20斤，另外每年我都去检测
站给煤气罐做检测。”但被问及她家
煤气罐已经用了几年时，王女士却
说不出话来。

而且王女士家的煤气罐就裸露着
放在地上，四周没有任何的遮蔽物，虽
然王女士的摊位上面有太阳伞遮阳，

“我一般都是下午三四点才来，这时的

太阳就不是很毒了，再加上我这里还
有太阳伞遮阳。”但用手触摸煤气罐，
表面的温度还是有一些烫手。

“以前我做火烧的时候，用的是
蜂窝煤，虽然也可以炸，但是油温上
来的时间比较长。”王女士说，像在
家里炸东西都需要大火，何况在外
面呢，“不止有风，而且顾客还在那
等着。”现在的顾客都喜欢吃新炸的
火烧，就算是刚刚炸出来不久的，他
们也都不想要。为了能多挣点钱，在
朋友的建议下，就把蜂窝煤换成了
现在的煤气罐。

据煤气站的工作人员介绍，一
般情况下，煤气罐遇到太阳高温暴
晒时，温度会升高，压力也会增大，
如果此时煤气罐超重，隐患就会很
大。虽然煤气罐接受太阳烘烤不会
引起爆炸，但是也不宜长时间接受
暴晒，夏天一定要放置在阴凉处。另
外煤气罐不能倒置，一旦有液体流
出就容易引发严重后果。

据了解，一般家用液化气罐是
10升装，它爆炸时相当于150公斤左
右炸药的威力，足以炸毁两层楼房，
可见威力巨大。

煤气罐虽可反复使用 但不可忽略使用年限

据煤气站的工作人员介绍，由
于煤气罐可以反复充装使用，市民
在使用的过程中可能就忽略了它的
使用期限。经过检测，煤气罐的使用
期限只有15年，并且每四年须做一
次定期“体检”，确保煤气罐可以正
常使用。

煤气罐在使用时，一定要注意
查看钢瓶保护罩上的检验日期标
志，切勿超期使用。每次使用时要及

时关闭煤气罐阀门和燃气灶开关，
并且要每天检查其使用情况，看是
否有漏气现象，若发现有异常情况，
一定要及时找专业人员进行修理，
切勿继续使用。为了方便，现在的小
商小贩多数都是以罐装液化气为燃
料。为了让用户容易察觉煤气罐泄
漏，在生产过程中加入了一种类似
臭鸡蛋的气味，如果闻到了这种气
味，就有可能发生了气体泄漏。

因小摊贩一般都设立在人群比
较多的地带，若真发生煤气罐漏气，
会危及很多市民的人身安全。因此
工作人员提醒市民，可以定期用小
毛刷蘸肥皂液涂抹燃气管道接口的
方法来检查自家的燃气设施是否漏
气，如果发现有气泡就表明漏气了，
一定要及时疏散人群，切勿开关电
器，千万不要在现场拨打电话，以免
产生火花，引起爆燃。

本报7月8日讯（通讯员 刘志海
记者 刘慧） 近日，商河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深入辖区中小学校，积极开
展“暑假前一课”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
动，提高中小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和
自我防范能力，确保暑期交通安全。

本次暑期安全教育活动的宣讲对

象主要是针对即将放假的在校中小学
生，在本次活动中，商河交警共出动警
力10人，出动警车5台次，分别走进辖
区多所学校，对在校中小学生进行“暑
假前一课”交通安全教育。

本次活动的重点是围绕如何安
全行走、文明乘车等内容，结合日常

生活中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和交通
事故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中小
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讲解。

据了解，截至目前，商河交警已与
辖区内多所中小学建立了回访机制，
将不定期对中小学生的暑期安全情况
进行回访和调查。

商河交警开展

“暑假前一课”

小摊上裸露在外面的煤气罐。

商河交
警正在指挥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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